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对玉溪市第六届人大二
次会议第 100号建议的答复

谷顺礼代表：

您在玉溪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《立项实施浦贝乡

水塘村污水收集、氧化塘项目工程的建议》（第 100 号）收

悉，按照建议办理要求，由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主办，市农业

农村局协办。收到建议办理要求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积极与

协办单位对接，认真做好分析研究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浦贝乡水塘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情况

浦贝乡水塘村委会下辖 12 个小组，各村落分布在山区

半山区，村庄地形起伏一般。其中水塘下村和珠石坡各建有

1 个处理规模 10m3/d 的氧化塘处理生活污水，尾水就近还田

利用。按照《易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》，规划近

期（2020 年）和规划中期（2021-2025 年）的治理范围主要

是城镇周边和环境敏感区域，其余的坝区、山区相对集中的

村庄，安排在规划远期（2026-2035 年）实施治理，故水塘

村委会未完成污水治理的 10 个小组拟于 2026 年-2035 年开

展治理。

二、项目申报政策

（一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责任主体

按照现行财政资金管理体制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责任

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，即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均属于各县

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“三

保”压力巨大，已无财力投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情况

一是农村环境整治项目，2021 年、2022 年，玉溪市农

村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指导江川区、华宁县分别

争取到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各 2000 万元，共计

4000 万元，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二是自 2020 年起，中

央、省级仅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项目。2021 年、

2022 年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积极申报省

对下环保专项资金项目，2022 年省级下达玉溪市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项目 6 个，下达资金 1860.58 万元，其中易门县申报

了《易门县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治理试点示范项目》下

达资金 179.96 万元。

（三）政策调整情况

从 2023 年起，省级环保专项资金不再单独支持农村生

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项目，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切块资

金，调整为以整县推进为主要路径，采取“以奖代补”“竞争立

项”的方式治理农村生活污水，并根据治理成效进行奖补。鉴

于此情况，建议易门县通过以下途径争取浦贝乡水塘村委会

农村污水治理资金实施治理：一是积极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；二是积极争取各级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项目资金；三是通过争创星级乡村，按规定统筹整合

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相关项目资金。



三、治理模式选择

以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为引领，因地制宜选

取污水治理模式，县城（集镇）周边的农村生活污水统一纳

入城镇污水管网集中处理，达标排放，实现应纳尽纳。距离

城镇较远但居住比较集中或处于环境敏感区的村庄，宜建设

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，尾水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。

推行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，非环境敏感区，居住相对分

散，不具备接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，也不便于集中连片整治

的山区半山区村庄，应将厕所革命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结

合，将经预处理的污水作为“水/肥”一体化就近就地还田、还

地利用，是将污水处理与农业用水相结合的一种污水治理模

式，同时又是一种开源节流的灌溉方式。综合考虑地形地貌、

村庄现有排水设施，以单户、联户、自然村等为单位因地制

宜收集农户家庭产生的污水（灰水）和户用化粪池产生的尾

水（黑水），用于农户庭院绿化、菜地、农田、果园、林木

灌溉等，以资源化利用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非环境敏感

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尽量减少政府性投资，非必要尽量

不建强化处理设施，减少后续设施的运维经费。

四、下步工作打算

（一）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学

习借鉴楚雄州牟定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，党委政府高位

推动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充分尊重村民意愿，强化群众在项目

建设中的主体作用，通过专班指导、党员带头、工匠施工、



投工投劳的方式，发动群众建言献策，激发村民主体意识，

调动村民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积极性，参与治理和运维工

作，保障村民的决策权、参与权与监督权，保障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成效。整合财政资金支持和群众力量，采取“财政奖补

一点、集体投入一点、群众投劳一点”方式，推动项目落地实

施，避免政府大包大揽投入大量资金，通过各项举措，可减

少近 1/3的资金投入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认识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认真贯

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

精神，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生

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决策部署，扛牢政治责任，

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，改善农村

人居环境。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形式，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政策宣传，充分发挥、组织群众参与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规划、建设、运营、管

理工作，引导村民利用村规民约等自治办法、倡导节约用水，

提高环保意识，农户要管控好各自的生活污水，杜绝污水乱

泼乱倒污染村庄环境，从源头减少农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

响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设施运维管理。不断完善并严格落实

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，明确运维主管部

门、运维主体、运维资金保障等，按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



施属地管理为主的管护要求，认真履行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

职责，抓实设施运维工作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，充分发挥设

施生态环境效益。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将认真履行部门职责，加强服务和指

导县（市、区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对项目的谋划、包

装、申报等给予大力帮扶，并积极协调上级部门给予支持。

感谢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，特别是对易门县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关心和支持！

2023 年 8 月 28 日


